
附件

拉萨市县（区）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分表

考核内容 重点考核事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结果

1.耕地数
量变化情
况 （ 10
分）

耕地保有量情况 5 耕地面积大于等于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，得 5 分。

耕地增减变化
情况

5

1.耕地数量较上年度实现增加，且面积在1000亩以上的，得5分。
2.耕地数量较上年度增加在 1000 亩以内，得 3 分；减少在 1000
亩以内，得 1 分。
3.耕地数量较上年度减少 1000 亩以上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耕地数量以最新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准；因生态退
耕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的面积，可不计入减少耕地考核。

2.耕地占
补平衡落
实 情 况
（24 分）

耕地占用与补
充数量落实情
况

12

检查或考核期内补充耕地数量大于等于年内各类建设占用耕地
数量的，得 12 分；存在以承诺方式延迟落实数量补充，且补充
耕地面积大于等于建设占用耕地的，得 10 分；没有在数量上全
面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，不得分。

耕地占用与补
充质量落实情
况

12

1.补充耕地数量已经满足的前提下，补充耕地的平均质量比占
用耕地的平均质量提升或质量相当的，得 8 分；如质量不符合
规定要求，不得分。
2.全面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的，得 2 分；
部分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试点的，得 1 分。



3.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土地整治及后期培肥改良开展提质改
造落实占优补优的，得 2 分。

3. 永 久
基本农田
占用和补
划 情 况
（24 分）

永久基本农田
保护情况

10
永久基本农田中耕地面积大于等于规划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
护面积考核指标的，得 10 分；永久基本农田中耕地面积加上可
调整地类面积大于等于规划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考核
指标的，得 7 分。其余不得分。

补划数量、质
量落实情况

12

1.合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，检查期内没有通过规划调整、
违法及其他途径占用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得 12 分。发生以
下 2-5 所述情况的予以相应扣分。
2.发生合法建设占用或规划调整导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，
但在年底前足额补划，且补划数量、质量和空间布局符合有关
要求的，不扣分；补划数量不足的扣 3 分。
3.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平均质量与减少永久基本农田相当或有提
升的，不扣分；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平均质量低于减少永久基本
农田的，扣 3 分。
4.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空间位置符合空间布局有关要求的，不扣
分；未按有关空间布局要求进行补划的，扣 2 分。
5.发生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但及时发现并复耕的，扣 1 分；
没有结案或复耕，但及时补划数量相当的永久基本农田，扣 2
分；没有结案或复耕，且没有及时补划的，扣 4 分。

永久基本农田
疑似建设情况

2
根据前一年度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成果
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库套合结果，未存在疑似建设占
用永久基本农田的不扣分；存在疑似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



但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到位的，扣 1 分；存在疑似建设占用永久
基本农田，且未整改到位的，扣 2 分。

4. 高 标
准 农 田
建 设 情
况 （ 20
分）

建设规模 8
1.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率为 80%，得 8 分。
2.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率为 50%-80%区间，得 4 分。
3.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率低于 50%，不得分。

资金投入 3

1.财政资金：有稳定的地方财政资金并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，
得 1.5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2.社会资金：创新投融资模式，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高标准
农田建设的，得 1.5 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
耕地质量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耕地质量有提升的，得 2 分；否则，不得分。

工程质量 1

对土地平整工程、土壤改良工程、灌溉与排水工程、田间道路
工程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、农田输配电工程等 6 项
工程进行抽查，每发现一项工程建设质量不达标的，扣 0.2 分，
扣完为止。

建后管护与利
用

2
建立长效管护机制、落实工程管护责任的，得 1 分；否则，不
得分。提高农业科技服务能力的，得 1 分；否则，酌情扣分。

组织和制度保
障

2
高标准农田建设组织机构、工作机制健全，制度完善、管理规
范，明确下达年度建设计划、工作推动有力的，得 2 分；否则
酌情扣分。

上图入库 2
1.总体备案情况。通过相关部门信息系统备案的建成总规模占
实际建成总规模 100%的，得 1 分，比例不足 100%时每减少 10%



的，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2.及时备案情况。在考核年度内完成备案的项目数占年度项目
总数的比例在 80%以上的，得 1 分；60-80%的，得 0.8 分；40-60%
的，得 0.5 分；低于 40%的，不得分。

5.耕地质
量保护与
提升情况
（6 分）

耕地质量变化
情况

4
县（区）行政区域内耕地平均质量较上一年度有提升的，得 4
分；持平的，得 3.5 分；下降的，在 3.5 分的基础上，每降低
0.1 个等别（级）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耕地质量保护
与提升情况

2
综合采取工程、生物、农艺等措施，开展耕地质量建设和化肥
减量增效，强化土壤肥力保护和退化耕地综合治理，得 2 分。

6. 耕 地
保护制度
建设与执
行 情 况
（16 分）

保护措施落实
情况

2
在日常土地例行检查中，耕地占补平衡落实、永久基本农田占
用和补划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、耕地建设资金使用等方面
情况较好的，得 2 分。

耕地保护制度
建设与执行情
况

3
县（区）级政府按考核管理办法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，
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，且有文件依据的，
得 3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查处整改完成
情况

2
卫片执法和动态巡查及土地督察发现问题的查处整改以及违法
占地和违规批地查处整改到位的，得 2 分；若有一项工作发现
问题未查处整改到位的，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其他工作 7
国家、自治区、拉萨市专项部署的耕地保护、自然资源执法、
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落实到位的，得 7 分；若有一项工作未
落实到位的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

县（区）级自
查情况

2

1.按要求开展县（区）级自查，且按时上报自查报告及自评结
果的，得 2 分。
2.按要求开展县（区）级自查，逾期上报自查报告及自评结果
的，视逾期时间扣 0.5—2 分。


